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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護理學系系學會為根據本校「亞洲大學學生社團組織要點」成立之自

治性社團。 
第二條 系學會定名為「亞洲大學護理學系系學會」英文名為 Nursing Student    

Association Of Asia University，簡稱 NSAAU（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為亞洲大學護理學系代表全體師生之最高自治團體。 
第四條 本會宗旨 

一 培養本學系學生自治能力及民主概念，並做為學校與會員間之溝通

橋樑，積極爭取會員福利與權益。 
二 促進會員間之聯絡與師生情誼。 
三 定期舉辦學術及康樂活動，以提昇護理專業知識並豐富會員之生

活。 
第二章 會  員 

第五條 凡亞洲大學在學註冊之護理學系學生為本會當然會員，繳交會費者為 
活動會員，未繳交會費者為非活動會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享有之權利如下： 
一 得以行使選舉權、參選權、罷免權、發言權、提案權、表決權、

參閱權。 
二 活動會員享有優先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活動及本會福利。 

第七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本會規章。 
二 接受本會決議案及交付之各項計畫。 
三 維護本會財產。 
四 宣揚本會各項活動。 
五 維護並加強本會之榮譽。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八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設有行政中心及監察委員會，並由

指導老師作其指導及協助。其詳細基本架構圖見附件一護理學系系學

會組織架構圖。 
第九條 行政中心 

一 本會置會長一人 
(一) 統籌及策劃本會年度之業務。 
(二) 統籌本會之會議、會務。 
(三) 協助各部會之相關事宜及協調維繫之間的互動。 
(四) 接納各部會幹部及同學對本會提出之意見，適時並盡可能得



調整學會內部作業。 
(五) 對外代表本會。 
(六) 擔任本會與學校之協調、溝通。 
(七) 統籌社團幹部交接活動及每學期之師生座談會執行。 
(八) 負責年底之社團評鑑。 

二 本會置副會長至少一人，會長若因公無法執行職務時，應由副會

長代理，副會長常下設文書、美宣、器材、資訊、總務、活動公

關、活動、家族、體育等九部， 
 
協助會長統籌、策畫及辦理本會之會務，與會長共代表出席學校之

各項會議，協助總召活動之企劃撰寫、負責校內企劃書之結案，及

製作學期活動行事曆、且協助會長執行年底之社團評鑑。 
三 行政中心常設下列各部 

1. 公關：代表本會對內外之活動洽談及負責活動宣傳，負責辦理

本會對師長及相關人士之邀請與聯絡，加強本會與各系之間的

交流。亦為本會社群網站管理員，於網站上公佈本會、各大院

校近期活動之相關資訊並不定期更新，為本會粉絲專業管理

員。 
2. 活動：負責對內及對外各項活動之策劃與執行，負責活動之流

程安排與準備，維持活動順利進行。 
3. 體育：招募系上各系隊之隊員，管理及監督各球類系隊營運，

且在系學會與各系隊間，擔任中間發言人，並且替各類運動向

本會提出資金補助。 
4. 家族：促進本系各年級之師生交流，為新生安排直屬學長姐，

維繫系友會，系友會之詳細辦法見亞洲大學護理學系系友會組

織章程。 
5. 文書：擔任各會議之紀錄，並負責活動所需簽到表等文書資料

製作及校稿文件，包含師生座談會會議議程及紀錄。 
6. 美宣：負責製作學會各項活動所需之文宣海報、網頁橫批及會

場佈置。 
7. 器材：負責活動所需器材之租借及管理，活動場地申請及協助

佈置，並管理、借用、維修、及報廢本會之器材，其詳細辦法

見產物管理辦法規範。 
8. 資訊：負責本會之網頁維護，並於各活動擔任攝影、錄影及照

片整理和表單製作一職。 
9. 總務：負責會費之收取及退費，並管理本會各項費用收支。定

期公佈本會財務收支清單，製作學年度預決算表單，其詳細辦

法見經費管理辦法規範。 
第十條 監察委員會 

一 為本會最高之監察機關，監督本會所有相關事項由，各班自行推

派出一名監察委員組成，設監察委員長一名，由監察委員互選推

出。 
二 各監察委員在其任期內不能兼任行政中心任何職位。 
三 職權如下： 



1. 監督本會之運作狀況。 
2. 監察本會會務之進行，質詢各部部長相關之事務。 
3. 反映會員之意見，向會員說明本會之會務概況及重大決議案，

並協助會員配合會務之推動。 
4. 審查本會之預算及決算。 
5. 對本會所選出之部長行使同意權。 
6. 監督本會各項選舉與罷免，並對本會部長、部員行使糾正及

彈劾權。 
7. 罷免會長時，由監委長擔任選委會主席。 

第四章 選舉罷免 
第十一條 正副會長選舉採自由報名制，配合亞洲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改選，

由本會全體會員投票產生；須為本會會員且就讀滿一學年，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選舉通過辦法為投票率達全體會員 40%以上

出席率，且同意大於部同意即可當選。 
第十二條 行政中心常設各部部長，由會長或原部門提名，經監察委員會同意

後任命之。 
第十三條 會長暫時或永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協助代理職務，並由監

委召開臨時會議，決議重新選舉或是由副會長直接接任會長一職；

會長及副會長均出缺時，由各部門部長協調後推派一人，經監查委

員會同意後，繼任之；行政中心常設下列各部部長出缺時，由該部

門協調後推派一人，經監查委員會同意後，繼任之，如此部已無部

員，該幹部之上級副會長得自行兼理，並提出新任人選，於下次幹

部會議中經監察委員同意後，繼任之。 
第十四條 行政中心各幹部及監察委員未盡到自身職責，得進行罷免。 
第十五條 罷免案經由系學會例行會議人數出席過半，且投票結果達出席人數

之半數後，提交監察委員及顧問通過後，轉交會員大會投票決議，

會員人數出席過半且投票結果達出席人數之半數，則罷免案通過。 
第五章 會  議 

第十六條 本會共設會員大會、幹部會議、系學會例行會議及活動會議四種會

議，其詳細辦法見亞洲大學護理學系系學會會議規範。 
第六章 經  費 

第十七條 本會的財務來源如下 
一 系會員繳交會費。 
二 學校課外活動輔導補助。 
三 學校各合作單位之補助。 
四 活動收費。 
五 活動廠商之贊助。 
六 上屆移交之結餘。 
七 其他（例如：老師或系友捐贈等）。 

第十八條 會費之收取及退費 
一 每學年會費為一千元整，四學年共計四千元整，於第一學期開

學一個月內繳交；特殊情況者視情況調整。 
 

二 僅限轉學、轉系及休學之學生，須於辦理休學後向總務部會提



出退費手續之申請，退費金額按學期百分比退還，詳細辦法見

財務管理辦法規範。 
第七章 章程實施與修改 

第十九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附件一 

護理學系系學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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